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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成效与困境
———以民政标准化为例

胡文木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作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和技术依据，中国民政标准化的标准制修定和
实施层面均存在众多问题，对标准化、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标准化等概念进行界定，对以民政标准

化为中心的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发展和困境进行分析论证。研究认为，２００５年以来中国民政标
准化机构在国家层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体系，民政部制定的标准化政策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领域开始普遍使用，结合实际完成制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在全国民政社会服务领域普遍

实施；在当前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存在困境的背景下，应加强政府等管理部门的标准化意识，提高

标准化工作进程，均衡国家与行业标准使其能涵盖到民政的各个领域，还应完善民政标准化的组

织和实施体系，健全民政等级评定、合格评定以及示范建设等方面的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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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是微观的法律，它是保障个体权益、规范

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是保证产品、服务质量、降低

成本的基础条件，是政府部门进行行业管理、质量

监督和认证的技术依据。它不仅有利于保障民生，

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型，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实现

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

基本前提。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主要是指政府在提供

公共服务和产品时拥有的资源和能量，其包括财力资

源、人力资源、权威资源和权力资源等，是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和产品时应该具备的内在条件。政府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不仅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可利

用社会资源状况，还与政府自身管理能力以及对公共

资源配置资源能力密切相关，同样的公共资源不一定

能够产生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标准化旨

在通过公共服务标准的制定，规范政府管理，节约行

政管理成本，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和效率，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共资源投入效果的最大

化，最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公共服务标准化可以提高公共服务品质。公

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要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的均等

化，还要求公共服务品质的均等化，所有这些都需

要一个可测度的标准和依据，公共服务标准化的一

个直接目的就是要通过一系列规范、标准提高和改

善公共服务品质。

公共服务标准化也有利于实现财政转移支付。

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收入

水平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公共服务标

准的制定为转移支付数额提供了基本依据。

一、标准化、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标准化

　　标准是标准化活动的成果，是现代社会政府处
理其与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规则，是政府管

理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早在１９３４年，约

翰·盖拉德在《工业标准化———原理与应用》是这

样定义标准的：“标准是对计量单位或基准、物体、

动作、过程、方式、常用方法、容量、功能、性能、办

法、配置、状态、义务、权限、责任、行为、态度、概念

或想法的某些特征，给出定义、做出规定和详细说

明。它以语言、文件、图样等方式或利用模型、标样

及其他具体表现方法，并在一定时间内适用。”［１］约

翰·盖拉德是最早对标准进行定义的学者，但是他

对标准的定义过于强调标准对象，而忽视了标准制

定的主体和目的，随着人们对标准认识的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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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标准运用的不断普及，对标准的定义逐渐趋于

全面［２］。例如桑德斯在《标准化的目的与原理》中

对标准的定义就突出主体资格的要求：“标准是公

认的权威当局批准的一个个标准的工作成果。它

可以采用下述形式：（ａ）文件形式：内容记述一整套

必须达到的条件；（ｂ）规定基本单位或物理常数，如

安培、米、绝对零度等。”［３］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ＴＢＴ

的附件１指出，标准就是“经公认机构批准的、规定

非强制执行的、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

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

还可包括或专门涉及适用于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

的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４］与之差别

较大的是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Ｃ），他们主要强调标准的制定宗旨和目的，在其

发布的《ＩＳＯ／ＩＥＣ第２号指南：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

通用词汇》中，标准是“为了在一定范围之内获得最

佳秩序，而对现实问题或者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

和重复使用的条款的活动”［５］。实践中，对标准的

定义最有影响力、最具权威的还是国际标准化组

织，其标准化原理研究常设委员会（ＩＳＯ／ＳＴＡＣＯ）在

１９８１年通过的ＩＳＯ第２号指南认为，标准 “适用于

公众的、由有关各方合作起草并一致或基本上一致

同意，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的技

术规范或其他文件，其目的在于促进共同取得的最

佳效益，它由国家、区域或国际公认的机构批准通

过”［１］。中国对标准的定义主要源于上述国际标准

化组织的定义。例如，中国 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２

《标准化工作指南第１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

通用词汇》认为，标准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获

得最佳秩序，经过协商一致制定且由公认机构批

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６］

标准的定义是标准化定义的基础，但是与标准

的定义相比而言，对标准化的理解分歧相对少得

多，主要是指制定和实施标准的过程和活动［７］。例

如，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原理研究常设委员会所

发布的 ＩＳＯ第二号指南中，标准化是指“为了索取

有关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为了促进最佳的全面经济

并适当考虑到产品使用条件与安全要求，在所有有

关方面的协作下，进行有秩序的特定活动所制定并

实施各项规则的过程”［１］。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和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发布的《ＩＳＯ／ＩＥＣ第
２号指南：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中，标准
化被定义为“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

潜在问题或现实问题制定重复使用和共同使用的

条款的活动。”［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条文解

释》对标准化的解释是，“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

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实

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

过程”［８］。中国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２《标准化工作
指南第１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中
同样认为，标准化是“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

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公共使用和重复使

用的条款的活动”［６］。可见，标准化以标准为基础，

包含标准制定、发布和实施等各个过程和阶段。

标准化是人类由自然人进入社会生活实践的

必然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和

生产方式的不同，标准化内涵和要求不尽相同。远

古时期的标准化活动主要体现在文字创造和原始

工具的制作上，古代标准化主要表现为以生产技术

为客体的技术标准化。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和

民主政治的兴起，标准化开始进入了以实验数据为

依据的定量研究阶段，并开始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

推广标准化在工业领域中的运用［９］。标准化在工

业生产过程中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

发展。自从人类进入２０世纪以来，现代生产和管理
日益专业化和综合化，这使得标准化的运用和推广

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标准化活动中大量运

用现代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行为科学

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标准化被推广到企业管理

和政府管理中，开始从传统工业标准化向服务标准

化拓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就是在这一

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实质是标准化原理在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应用［１０１１］。

二、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成效

　　自１９９６年国际标准化 ＩＳＯ提出“服务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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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展标准化建设，将服务

标准化纳入本国的发展战略，德国甚至将服务标准

与资本、人力资源一起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动

力［１２］。在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正日益受到重视，

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民政作为公共服务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同样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一）标准化工作体系日臻完备

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民政标准化机构在国家层

面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以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为

领导、以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为指导、以科研单位和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载体、民政行业积极参与的工

作体系。

２００５年民政部成立了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主

要负责研究民政标准化的工作思路、发展规划、标

准体系建设、专业技术委员会的组建等重大事项。

表１是民政部先后成立的７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目前，民政部正积极筹建民政信息化、社会工作和

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表１ 民政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列表

编号与名称
成立

时间
负责专业范围

秘书处所

在单位

ＴＣ１４８全国残疾人
康复和专用设备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会

１９８９

负责全国残疾人

康复和专用设备

等专业领域标准

化工作

中国 康 复

器具协会

ＴＣ２３３全国地名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１９９７
负责全国地名等

专业领域标准化

工作

民政 部 地

名研究所

ＴＣ３１４全国城市临
时性社会救助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２００７
社会求助机构管

理、规 范、技 术

服务

民政 部 社

会事务司

ＴＣ３０７全国减灾救
灾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２００８

减灾救灾、灾害救

助等领域，不涉及

各专业部门已开

展的工作领域

民政 部 国

家 减 灾

中心

ＴＣ３０８全国婚庆婚
介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２００８
婚 庆 婚 介 行 业

服务

中国 社 会

工作协会

ＴＣ３１５全国社会福
利服务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２００８
社会福利机构服

务质量、环境

民政 部 社

会福 利 和

社 会 事

务司

ＴＣ３５４全国殡葬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２００９ 殡葬设备、服务
中国 殡 葬

协会

　　（二）标准化政策措施日趋完善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这是中国首部关

于标准化的法律，该法律第一次明确了标准化范

围①，并且对标准制定、标准组织实施和对标准监督

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标准化推广、运用提供

了法律支撑，随后，国务院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先后制定了《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管理规

定》（１９９８）、《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１９９０）、《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条文解释》

（１９９０）、《国家标准管理办法》（１９９０）、《行业标准

管理办法》（１９９０）、《地方标准管理办法》（１９９０）、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管理办法》（１９９３）、

《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管理办法》（试行）

（１９９３）、《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１９９４）、《关于强制性标准实行条文强制的若干

规定》（２０００）、《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２００１）、

《国家标准委关于强制性国家标准通报工作的若干

规定》（试行）（２００２）等一系列有关标准化的法律法

规，中国标准化建设开始迈向法制化轨道。

但是，标准化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采

纳和使用，早期主要体现在民政领域。为了保障和

推进民政领域的标准化工作，从２００３年开始，民政

部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表２是民政

部颁布的有关标准化工作的政策文件。２０１２年 ７

月２０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十二五”规划》，它不仅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提出了系统要求，也标志着标准化在中国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开始普遍使用和推广［１３］。

（三）标准化制定和修改步伐不断

加快

标准化工作主要包括标准的制修订以及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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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包括（１）工业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等级或者安全、卫生要
求；（２）工业产品的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存、运输、使用的方法或者生产、
储存、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卫生要求；（３）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技术要求和检
验方法；（４）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方法和安全要求；（５）有关工业生产、工程
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和制图方法。



表２ 民政部分颁布有关标准化的政策文件

政策文件名称 颁布时间 颁布部门 内容和意义

《民政部标准化工作

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３年１月 民政部

该办法对民政标准制定范围、民政管理机构的职权、民政标准计划的编制、民政标准的

制修订、民主标准的审批和发布以及民政标准的复审和奖励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它是民

政部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以及相关法律，有效落实标准化在民政领域的推广使用而颁布的第一个标准化文件，标

志着民政标准化开始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全国民政标准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发展规划》

２００６年９月 民政部

总结民政标准化工作的成绩和问题，重点明确了民政标准化工作５年发展思路，具体包
括民政标准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制定范围、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规划还列出

了５年内计划完成的２５４项目录清单，它是民政“十一五”期间制定、完善民政标准体系
的主要依据。

《关于在民政范围内

推进管理标准化工作

的方案（试行）》

２０１１年６月 民政部

重点规定了等级评定、合格评定和标准示范建设等民政标准化管理的３种主要方式，
并从必要基础、实施主体及职责、适用范围和组织程序等几个方面对每一种方式做了详

细规定。全国各地高度重视民政范围管理标准化建设，积极组织标准化试点地区和单

位的申报。

《全国民政标准化“十

二五”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年７月 民政部

明确了 “十二五”期间民政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四大主要任务、５项重点工程以及具
体保证实施措施。它是民政部门“十二五”期间制定、完善民政标准体系的主要依据。

《民政部标准审查暂

行办法》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民政部

主要规定民政标准的制修订审查（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程序，主要包括立项、征

求意见、集中审查和报批等。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２年７月 国务院

首次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系统要求，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的地位、

内涵和作用，规定了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

医疗卫生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重点任务、基本标准和保障措施。

《全国社会管理与公

共服务标准化“十二

五”行动纲要》

２０１２年８月 国家标会等
从国家层面全面部署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为推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的标准化明确了方向、目标和任务。

监督和实施，其中，标准的制修订是最基础环节，是

标准化工作的前提。截至２０１５年上半年，民政部已
完成制修订国家标准１６９项、行业标准７５项［１４］，其

中，康复辅具标准１２７项，减灾救灾标准４５项，殡葬
标准２４项，区划地名标准 １７项，社会救助标准 ９
项，社会福利标准７项，优抚安置标准４项，基层政
权建设标准２项，婚庆婚介标准２项，社区建设、福
利彩、婚姻登记管理、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社会

工作、民政信息标准各１项，其中大部分是在“十二
五”期间完成的，基本涵盖了民政业务各领域，为这

些领域的业务管理、服务提供了技术依据，对其科

学化、规范化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根据各地

的实际需要也编制了许多地方标准。例如，北京市

现行民政标准一共有２２项，仅２０１４年就制定了《养
老服务机构质量星级划分与评定》《养老机构医务

室服务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评估规范》《养老机构社会工

作服务规范》《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档案技术规范》

《儿童福利机构常见病患儿养护技术规范》《儿童福

利机构儿童意外伤害防范技术规范》以及《北京市

行政区划代码》等９项标准。表３是４省、直辖市现
行民政标准及分布领域。

表３ ４省、直辖市现行民政标准及分布领域

地域类别 北京 上海 浙江 广东

康复辅具 １

社会福利标准 １５ ５ ３

社区建设与服务 ３ １ ４（废止） ３

社会救助 ２

殡葬管理 ３ １

区划地名 １ １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 ２

婚介 １

社会组织 １

社会工作

总数 ２２ １１ ６ ４

　　（四）标准化试点工作渐次推进
为了加快标准化工作的深入开展，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在全国民政社会服务领域普遍实施。

在国家层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委先后发布《关于推进服务

标准化试点工作的意见》（国标委农联［２００７］７号）
和《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实施细则》（国标委服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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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４７号），指导在服务业范围内开展标准化试
点工作，并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先后确定
四批试点项目共计４２２项，其中涉及民政服务业的
将近５０项，主要集中在社区服务、养老服务以及城
市公共服务几个方面。表４是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
试点项目。

表４ 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

批次 年份
试点项目

数量／个
民政项目

数量／个
试点的省、直辖

市数量／个

第一批 ２００９ １３２ １１ ３１

第二批 ２０１１ １１３ 资料缺失 ２９

第三批 ２０１２ 资料缺失 资料缺失 资料缺失

第四批 ２０１３ １６４ 资料缺失 资料缺失

三、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困境

　　（一）标准化意识不强

随着社会管理的日益现代化，标准化开始日益

超越技术范围而渗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

例如，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系列标准，
ＩＳＯ１７７９９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准，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管
理系列标准以及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０（ＧＢ／Ｔ２８０００）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等日益成为衡量社会管理现代化

的重要标准。

但是在中国，标准化意识，特别是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意识非常淡薄，甚至很多人对标

准化一直存在认识误区，仍然以为标准化只适用于

环保、工程、生产和产品方面，至于服务、管理领域，

只要有相关法律法规就足够了，即使一些规范性文

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这两

部法律中，标准化依然局限在工业产品范围内，并

不包含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之类［１５１６］。在国家技

监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条文解释》

中，对标准技术范围解释依然是传统的，只是在对

标准化概念定义时才将其拓展到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

例》颁布实施１０年后，很多地方政府对此认识还不
是很充分。例如，《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标准

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浙政发［２００７］５８号）有关公

共领域地方标准的研制要求中，只涉及到食品安

全、特种设备安全、消防安全、生产安全、核与辐射

环境安全等公共安全领域地方标准建设，却没有提

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建设。实际上，如果离

开执行标准的管理和监督，法律法规的管理职能就

会陷入无法操作的尴尬局面。

（二）标准分布不均衡

就覆盖范围而言，标准化几乎覆盖了公共服务

各个领域，但是其分布极不平衡。以民政标准为

例，截至２０１５年上半年，民政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共计有２４３项，涵盖了民政绝大多数领域，远远
超过《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国民

政标准化“十二五”发展规划》所规定的“不少于

１００项国家标准和８０项行业标准”，但是标准的分
布不均衡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民政标准化“十二

五”发展规划》规定，要加强社会组织领域、优抚安

置领域、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民主与社区建设和服

务领域、区划地名领域、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领域

等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但是，在现有的标准体系

中，这些重点领域的标准制修订工作都不理想，最

多的社会福利领域也只有７项标准，占总数２．９％，
相比较而言，《全国民政标准化“十二五”发展规划》

规定的特色领域标准中的康复辅具领域标准体系

比较健全，共计有１２７项，超过了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５是民政领域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数量及
占比。

（三）标准化起步较迟

中国标准化工作总体起步较晚，直到１９９８年第
一部标准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才正

式颁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标准化工作则更

为滞后。民政也不例外，直到２００３年民政部才出台
民政领域中的第一部规章《民政部标准化工作管理

暂行办法》，从此以后民政标准化步伐明显加快［１４］。

在“八五”和“九五”的１０年间，民政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一共只有１２项，“十一五”期间制修订速度
加快，民政标准增加了１２２项，到了“十二五”截至
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又增加了９０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包
括制修订）。表６是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内
的民政标准颁布时间和数量。

２６

胡文木：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成效与困境



表５ 民政领域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数量及占比

种类 数量／个 占比／％
社会组织管理标准 ０ ０．０
优抚安置标准 ４ １．６

减灾救灾标准 ４５ １８．５
社会救助标准 ９ ３．７

基层政权建设标准 ２ ０．８

社区建设与服务标准 １ ０．４
区划地名标准 １７ ７．０

社会福利标准 ７ ２．９
福利彩票标准 １ ０．４
康复辅具标准 １２７ ５２．３

婚姻登记管理标准 １ ０．４
婚庆婚介标准 ２ ０．８
收养管理标准 ０ ０．０

殡葬标准 ２４ ９．９
临时性社会救助标准 ０ ０．０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１ ０．４
社会工作标准 １ ０．４
民政信息标准 １ ０．４

总计 ２４３ １００

表６ 民政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颁布时间和数量

时期 数量／个 占比／％
“十二五” ９０ ３７％
“十一五” １２２ ５０
“十五” １９ ８
“九五” ７ ３
“八五” ５ ２

　　（四）标准化体系不健全
标准化体系尚不健全不仅表现在某些领域中

的标准缺失，还表现在组织体系和实施体系方面尚

待完善。在民政领域，１９８９年以来民政部先后成立
了７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其所在领域的标准化
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但是，在全国社会工作、社

区建设等重点领域依然没有组建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在地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更是少之又少，甚

至在一些将标准化确立为发展战略的省份也没有

民政领域方面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例如，浙江省

早在２００７年就已经确立了标准化发展战略，全省现
有５６个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中，没有一个涉及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

四、结语

　　标准化是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

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实施标准，

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过程”［８］，

它以标准为基础，包含标准制定、发布和实施等各

个过程和阶段。应该说，中国现有的民政标准基本

涵盖了民政绝大多数领域，但是，民政等级评定、合

格评定以及示范建设等方面的管理标准却严重缺

失，也极大地制约了民政标准化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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